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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省 教 育 厅 文 件 
冀教体卫艺〔2024〕4 号 

  
河北省教育厅 

关于印发《河北省第二十二届大学生运动会 
竞赛规程》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河北省第二十二届大学生运动会将于 2024 年 7 月在沧州师

范学院举办，为保证各项比赛顺利进行，现将《河北省第二十二

届大学生运动会竞赛规程》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河 北 省 教 育 厅 

                              2024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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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第二十二届大学生运动会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河北省教育厅 

二、协办单位：河北省大学体育协会 

三、承办单位：沧州师范学院 

四、参赛单位：河北省各普通高等学校 

五、竞赛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4 年 7 月 

地点：沧州师范学院 

六、竞赛分组及项目 

（一）分组 

甲组：普通本科院校（含独立学院）中非体育类专业的本科

学生（以高水平运动员入学除外）和非体育类全日制研究生（本

科以高水平运动员或体育类专业身份入学除外）。 

乙组：普通高职高专院校（含高职本科）中非体育类专业的

学生。 

丙组：各高校体育学院（系）中全国统考统招的体育类专业

的学生。 

丁组：举办高水平运动队的院校中特招的高水平运动员和各

高校体育学院（系）的单招学生。 

（二）竞赛项目 

甲组、乙组、丙组（5项）：田径、篮球、排球、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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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美操（啦啦操）。 

丁组（3项）：田径、篮球、排球。 

注：甲、乙组的篮球、排球比赛已于 2023 年 6 月先期在河

北师范大学举行；甲组、乙组、丙组的乒乓球、健美操（啦啦操）

比赛将先期分别在燕山大学、河北体育学院举行。 

七、报名规定 

（一）以院校为单位组成代表团，其中团长 1名、秘书长和

工作人员各 1名，由多个组别组成的代表团，秘书长和工作人员

每个组别各 1人。 

（二）田径：各高校按相应组别，每组限报一队，每队限报

领队 1人，教练员 2人，男、女运动员各 10 人。 

（三）篮球、排球：各高校按相应组别，每组、每项限报男、

女各一队，每队限报领队 1人，教练员 2人，运动员 12 人。 

八、运动员参赛资格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并按照教育

部关于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招生、录取的有关规定，经省级招生办

公室审核录取，并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注册的普通全

日制在校学生（包括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 

（二）思想进步，遵守运动员守则，文化课考试成绩合格，

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适宜参加所报项目比赛者。 

（三）各组别运动员不得互相调剂；独立学院应单独组队参

赛，不得与所依托院校互相调剂或混合组队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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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参赛高校要对本单位参赛运动员资格进行严格审查

把关，严禁冒名顶替、弄虚作假等行为发生。一经发现，经仲裁

及竞赛纪律审查委员会查实后，取消个人（队）参赛资格及成绩，

收回奖品，依规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并全省通报批评。 

九、分项竞赛办法 

（一）田径 

1.竞赛项目 

男子：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5000 米、

10000 米、110 米栏、400 米栏、5000 米竞走、10000 米竞走、

3000 米障碍、4×100 米接力、4×400 米接力、跳高、跳远、三

级跳远、铅球、铁饼、链球、标枪、撑竿跳高、十项全能(共 23

项)。 

女子：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5000 米、

10000米、100米栏、400米栏、5000米竞走、10000米竞走、4×100

米接力、4×400 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铁饼、

标枪、七项全能（共 20 项)。 

2.竞赛办法 

（1）比赛采用中国田协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 

（2）比赛在塑胶场地进行，各参赛单位必须配备符合要求

的比赛鞋及鞋钉，否则禁止进场参赛。 

（3）参赛运动员胸前、背后必须佩戴两个相同的号码布（跳

跃项目运动员可在胸前或背后只佩戴一个号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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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队每项限报 2 人（接力限报 1 队），每人限报 2 项

（接力除外）；全能运动员限报 1项（不得兼报单项，可兼报接

力）。各单位报名不符合规定者，大会有权删减。 

（5）800 米及其以下的径赛项目为两个赛次，报名 8人（队）

及以下的项目为一个赛次，4×400 米接力、1500 米及其以上的

径赛项目均为一个赛次。 

3.录取名次与计分办法 

（1）各单项分别录取前八名，颁发奖牌和证书，按 9、7、

6、5、4、3、2、1 计分，全能项目加倍计分。打破全省大学生

运动会田径纪录加 9 分，打破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田径纪录加 18

分（包括全能单项破纪录）；如在同一个项目（含各轮次、赛次）

比赛中，多次打破纪录，只计一次最高加分。 

（2）除丁组以外，报名 8 人（队）及以下的项目，按实际

参赛人数减 2录取名次，计分方法不变。报名 3人（队）及以下

的项目不再进行比赛，大会将提前通知各有关单位，可更换参赛

项目。报名却无故不参赛的单位，在相应组别代表队总分中，每

人次扣 10 分。因伤病不能参赛的运动员，须经大会指定医疗机

构检查并出具证明（检查费用由相关代表队负担），并经仲裁及

竞赛纪律审查委员会批准。 

（3）团体录取名次及奖励 

分别设甲组、乙组、丙组男子和女子田径团体奖。 

各单位各组别团体总分，分别以其运动员在相应组别的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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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名次得分和破纪录得分累计。 

如遇得分相等，以打破全国大学生运动会记录、打破全省大

学生运动会纪录项（人、次）数多者名次列前；如仍相等，则以

获得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依次类推。 

参赛队在 20 队（含）以下的组别录取前八名，21 队至 30

队（含）的组别录取前十名，31 队（含）以上的组别录取前十

二名。代表队颁发奖杯，运动员颁发奖牌和证书。 

（二）篮球 

1.竞赛办法 

（1）采用中国篮球协会审定的最新竞赛规则和规则解释。 

（2）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单循环赛，

第二阶段采用交叉淘汰赛决出名次（报名 5队及以下的组别采用

单循环赛）。 

（3）第一阶段小组赛按照积分排列名次，胜一场积 2 分，

负一场积 1分，弃权积 0分（并取消全部成绩）。积分多者名次

列前。如遇两队积分相同，以两队之间比赛胜负确定名次；如遇

三支（或三支以上）球队积分相等，其排名顺序依次为： 

①同积分球队之间的胜负关系； 

②同积分球队之间的净胜分； 

③同积分球队之间的总得分； 

④同积分球队组内的净胜分； 

⑤同积分球队组内的总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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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采用抽签决出。 

2.录取名次 

参赛队在 20 队（含）以下的组别录取前八名，21 队至 30

队（含）的组别录取前十名，31 队（含）以上的组别录取前十

二名。代表队颁发奖杯，运动员颁发奖牌和证书。 

3.比赛场地、用球及服装 

比赛场地为室外塑胶场地或室内木地板场地。比赛用球使用

赛会指定用球，男子使用 7号球，女子使用 6号球。各参赛队须

准备深、浅两种颜色比赛服装，号码符合篮球竞赛规则要求。 

（三）排球 

1.竞赛办法 

（1）比赛采用中国排球协会审定的最新竞赛规则和补充规则。 

（2）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循环赛，第

二阶段采用交叉淘汰赛决出名次（报名 5队及以下的组别采用单

循环赛）。 

（3）比赛结果 

①胜场：在同组比赛中获胜的比赛场次数量。胜场多者名次

列前。 

②比赛积分：当两队或两队以上胜场相等时，比赛积分多者

名次列前，积分方法为：比赛结果 3：0 或 3：1 时，胜队积 3

分，负队积 0 分；比赛结果为 3：2 时，胜队积 2 分，负队积 1

分；弃权取消全部比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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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胜负局总数比值（C值）：当两队或两队以上比赛积分仍

相等时，全部比赛胜局总数与负局总数比值大者名次列前。 

④总得失分比值（Z值）：当两队或两队以上胜负局总数比

值（C值）仍相等时，全部比赛总得分数与总失分数比值大者名

次列前。 

⑤如两队总得失分比值（Z值）仍相等，则以两队间比赛胜

者名次列前；当三队或三队以上总得失分比值（Z值）相等时，

则仅在该几队之间依次按照上述第②-④条计算来决定名次。 

2.录取名次 

参赛队在 20 队（含）以下的组别录取前八名，21 队至 30

队（含）的组别录取前十名，31 队（含）以上的组别录取前十

二名。代表队颁发奖杯，运动员颁发奖牌和证书。 

3.比赛场地用球及服装：比赛场地为室外塑胶和室内标准

（木地板）场地。比赛用球为摩腾品牌。各参赛队须准备深、浅

两套不同颜色的统一比赛服装，上衣前后要有规则规定的号码和

队长标志。否则不得上场比赛。领队、教练员要求服装统一，否

则不得进行临场指挥。 

十、代表团团体奖 

（一）录取名次及奖励：甲组、乙组、丙组分别按各高校参

加比赛基础分和团体名次得分之和排列名次，丁组不设团体奖。

参赛队在 20 队（含）以下的组别录取前八名，30 队（含）以下

的组别录取前十名，31 队（含）以上的组别录取前十二名，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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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奖杯。如遇分数相等，则以田径名次决定。 

（二）基础分计分方法：凡报名参加田径、篮球、排球、乒

乓球、健美操（啦啦操）各项目比赛的单位，每参加一项计基础

分 30 分（田径、篮球、排球、乒乓球项目区分男、女队各计 30

分）。其中，若田径项目报名 8 人及以下，则计 15 分，5 人及

以下则计 10 分，3人及以下则不计分。 

（三）各项比赛团体名次得分 

第一名：50 分      第二名：40 分 

第三名：30 分      第四名：25 分 

第五名：20 分      第六名：15 分 

第七名：10 分      第八名：5分 

第九名：4分       第十名：3分 

第十一名：2分     第十二名：1分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分别设立代表团、运动队、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体育

道德风尚奖”等五个奖项，代表团、运动队颁发奖牌，个人颁发

证书（评选办法另行制定）。 

十二、裁判员 

（一）各项比赛裁判长、副裁判长和裁判员由省教育厅聘请。 

（二）裁判员须自带裁判等级证书（注册证）、裁判用具和

统一裁判服。 

十三、仲裁及竞赛纪律审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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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届运动会设立仲裁及竞赛纪律审查委员会，负责运

动员资格审查和竞赛规则以外竞赛纪律及纠纷的审查工作。 

（二）凡对参赛运动员（队）资格及竞赛纪律有异议并提出

申诉者，需向仲裁及竞赛纪律审查委员会提交有领队签字的《申

诉报告书》，同时缴纳 2000 元申诉费作为调查取证经费，如胜

诉则退还申诉费，败诉则不予退还。 

（三）仲裁及竞赛纪律审查委员会将在比赛前、比赛中、比

赛后对参赛运动员资格进行核查，对违反参赛资格的运动员，一

经发现查实，取消个人（队）参赛资格及成绩，并全省通报批评。 

十四、报名 

（一）各项目第一次报名：准备参加各项比赛的高校，认真

填写《河北省第二十二届大学生运动会竞赛项目报名表》（见附

件 1），加盖学校公章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前，报送至沧州师范

学院体育学院（地址：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国风南大道 16 号，

邮编：061001），联系人：王月，电话：0317-5667978，15733780211，

并预交报名费 3000 元（报到后转入纪律保证金）,名称：沧州师

范学院；账号：0408300229300124391；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

沧州分行西环支行；行号：102143014460；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130900404905770T。同时将报名表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dayunhui22@163.com，逾期不予补报。报名后弃权的队，不退还

预交报名费。 

（二）各项目第二次报名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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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报到须知 

（一）各参赛队报到时交验证件和有关材料 

1.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学生证 

2.普通高等学校录取名册（复印件并加盖学校公章） 

3.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含往返比赛地途中及比赛期间） 

4.运动员资格审查登记表(附件 2） 

5.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附件 3） 

6.本校 2号校旗两面（尺寸:240cm*160cm） 

（二）报到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十六、经费 

（一）各代表队往返交通费自理，每人每天须向大会交纳食

宿费 180 元，不足部分由大会负责。代表团团部人员按实际收费；

如有超编人员大会可协助安排，按实际收费。 

（二）各代表队所预交的报名费，在报到后转入纪律保证金，

如参赛期间没有违纪问题发生，离会时如数退还。 

（三）比赛期间发生的申诉费、纪律保证金（扣抵部分）等，

由承办单位协调出具正规发票，回单位据实报销。 

十七、本规程解释权属河北省教育厅，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1.河北省第二十二届大学生运动会竞赛项目报名表 

2.运动员资格审查登记表 

3.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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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北省第二十二届大学生运动会竞赛项目报名表 

参赛单位：             （加盖公章） 

序号 项目 组别 性别 报名 备注 
1 男   
2 

甲组 
女   

3 男   
4 

乙组 
女   

5 男   
6 

丙组 
女   

7 男   
8 

田径 

丁组 
女   

9 男   
10 

丙组 
女   

11 男   
12 

篮球 
丁组 

女   
13 男   
14 

丙组 
女   

15 男   
16 

排球 
丁组 

女   

 

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                        

部门负责人：                     报名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在相应项目的空格中，如报名参加请划“√”，不参加请划“×”；  

2．本报名表须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前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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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北省第二十二届大学生运动会运动员资格审查登记表 

院校：                          组别：             项目：             

姓    名  性  别  

参赛项目  专  项  

出生年月日  民  族  

身份证号码  所在系、班  

学籍号码  系主任签字  

照  片 

（加盖学校骑缝章）

比赛名称 时  间 项  目 成  绩 名  次 

     参加比赛经历 

     

入大学前中学名称 入学时间 录取系科 高考成绩 准考证号

     
入大学情况 

招办主任 

审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健康状况 

医院检查证明 

                   （盖章） 

                                          年    月    日 

体育部主任 

审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院校审核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经 办 人：              联系电话：                报表日期：                         

填表说明：个人信息由学生本人手写填报。 

备注：所有栏目不得空项，最后四栏要有具体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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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一、本人（队）自愿报名参加河北省第二十二届大学生运动会并签署

本责任书。 
二、本人（队）已全面了解并同意遵守大会所制订的各项竞赛规程、

规则、要求及采取的安全措施。 
三、本人已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

具备参赛条件，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并在比赛前购买了“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本人确认身体状况符合参赛条件，并自愿承担相应风险。 
四、本人（队）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且已准备必要的

防范措施，以对自己（学生）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 
五、本人（队）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且同意对

于非大会原因造成的伤害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大会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 
六、本人（队）同意接受大会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

治疗，但在离开现场后，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人（队）负担。 
七、本人（队）承诺决不弄虚作假、冒名顶替，否则自愿承担全部法

律责任。 
八、本人（队）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

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运  动  员（签字）： 
运动队教练（签字）： 
参赛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告知书》每名运动员一份，运动员本人和教练员签字，加

盖学校公章，并将所有参赛运动员的《告知书》装订成册，在领队、教练

员会议时交给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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